
創峰商務有限公司

International Business Brokerage Advisory Ltd.

Office:
會址:

Room 602, 6/F., No. 168 Queen’s Road Central, Hong Kong
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168號 6字樓 602室

Tel:
電話: (852) 3576 6666 Fax:

傳真: (852) 3576 6688
Web:
網頁： http://www.ibba.com.hk E-mail:

電郵: info@ibba.com.hk

註冊香港有限公司表格(BA01) 填妥後請傳真回本公司 致： 檔案號碼：

申請人： 電郵：

電話： 傳真：

A 新成立綠盒裝 B 新成立普通裝 C 即買現成公司 (詳情請參閱 P.2)
公司名稱第一選擇： （中文）

(註 1) （英文）

公司名稱第二選擇： （中文）

（英文）

預設註冊資本為 HK$10,000.00分作 10,000
股，每股面值 HK$1.00 (註 2)

註冊資本： HK$ 業務性質：

發行股數： 每股面值： HK$

股東 姓名（英文）： 身份証/護照/公司號碼：

董事 （中文）： 簽發國家： 持股： 股
(註 3) 通訊地址：
(所有地址請用英文填寫)

股東 姓名（英文）： 身份証/護照/公司號碼：

董事 （中文）： 簽發國家： 持股： 股

通訊地址：

股東 姓名（英文）： 身份証/護照/公司號碼：

董事 （中文）： 簽發國家： 持股： 股

通訊地址：

股東 姓名（英文）： 身份証/護照/公司號碼：

董事 （中文）： 簽發國家： 持股： 股

通訊地址：

秘書服務：  1基本秘書  3企業顧問  R註冊地址  C專線電話  D商務組合 (詳情請參閱 P.4)
如不選用服務 1或 3，請填妥以下公司秘書資料；如不選用服務 R或 D請提供公司註冊地址

公司 姓名（英文）： 身份証/護照/公司號碼：

秘書 （中文）： 簽發國家：香港
(註 4) 通訊地址：
(所有地址請用英文填寫)
公司註冊地址：(註 5)

簽署 姓名（英文）： （中文）：

見證人 (註 6)通訊地址：

銀行簽署組合：

得知本公司途徑：  雜誌  報紙  傳單  商業電話簿  搜索互聯網  轉介

其他資料：

聲明 本人同意委託創峰商務有限公司註冊香港有限公司，

證明以上資料確實無訛，並同意支付有關成立公司費用。

申請日期： 申請人姓名及簽署：



創峰商務有限公司

International Business Brokerage Advisory Ltd.

Office:
會址:

Room 602, 6/F., No. 168 Queen’s Road Central, Hong Kong
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168號 6字樓 602室

Tel:
電話: (852) 3576 6666 Fax:

傳真: (852) 3576 6688
Web:
網頁： http://www.ibba.com.hk E-mail:

電郵: info@ibba.com.hk

填寫 BA01 申請表及註冊公司注意事項

閣下現時申請的為香港特別行政區註冊成立的《私人股份有限公司》，有關公司必須根據香港法例

32章公司條例之規定成立，亦必須要向香港公司註冊處登記，並繳納註冊費；公司需要在成立後

一個月內向稅務局商業登記署領取商業登記；公司地位為法人團體，有法定地位，可控告他人或被

控告，而股東責任則只限於其發行資本，而公司董事的責任則是無限的：－

註 1

公司名稱

閣下欲成立之有限公司名稱不能與現有公司相同，亦不能選用與政府部門相似的名稱，一些特

別的機構如銀行、大學等，或一些公司註冊處處長認為有誤導公眾成份的名稱，均不可註冊；

如屬即買現成公司，請把公司名稱連同編號填上；另外，公司名字如 HK等同全寫 HONG KONG

或 COMPANY LIMITED等同單一個 LIMITED，公司註冊處會視為相同名稱．

註 2

註冊資本

註冊資本是股東所付責任的上限；公司註冊資本一般定為 HK$10,000.00，每股面值

HK$1.00(面值最低為 HK$0.01)；如要增加註冊資本，請在申請表格上註明，且另需要向政府

繳交額外註冊資本之 0.1%作為增股稅；而發行資本則為公司已發行的股份；

註 3

董事股東

公司成員最少要有一名：股東及董事各一名（可兼任）及一名公司秘書（如有兩名董事時亦可

由其中一名董事兼任），如果只有一名董事，公司秘書必需由其他人或另一間香港有限公司擔

任；任何國藉人仕均可出任股東或董事；董事如屬個人身份，本港居民請提交其身份證副本，

而非本港居民請提交護照副本予我公司；如屬法人團體，則請提交其註冊証書副本；

註 4

公司秘書

公司秘書必須由持有香港身份証人仕或由香港註冊的有限公司出任（閣下可選擇由本公司出

任，收費及詳情請參閱有限公司秘書資料）；

註 5

註冊地址

公司註冊地址必須位於香港，不可使用郵箱地址；（如在香港沒有註冊地址，可租用本公司地

址註冊，收費及詳情請參閱秘書服務簡介）；

註 6

見証人

簽署章程見証人：如非在本公司辦事處內簽署公司章程，請提供一名簽署見証人，見証發起人

（股東）簽署；如簽署在本公司進行，本行可提供見証人；

註 7

銀行戶口

如公司需要在香港開設銀行戶口，一般最少一名董事需要親自到銀行確認並簽署文件；如董事

並非本港居民，則必須持有有效護照或中國發出的多次往返港澳通行証，而匯豐銀行方面更需

要非本港居民的董事提供銀行資訊證明（由於銀行開戶政策會不時修改，故建議先向銀行或本

公司職員查詢）；如董事未能親臨香港辦理開戶手續，請在申請註冊公司前向本公司職員查詢，

以便我們及早作出建議及安排！

註 8

注意事項

有限公司的所有資料(包括股東及董事的地址)，均可以被公眾人仕於公司註冊處查冊。


	公司名稱第一選擇：
	（中文）
	(註1)
	（英文）
	公司名稱第二選擇：
	（中文）
	（英文）

